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长江航运公安

局上海分局（下称长航分局）与黄浦区检察院
携手从严从快打击在长江流域利用非法改

装船只运输非法来源成品油的犯罪活动，
去年至今的近 8 个月内，共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 25 次，先后查获非设关地违法运输成
品油船舶 30 艘，破获案件 35 起，摧毁犯罪

团伙 35 个，查获涉案油品近万吨，共计抓

获犯罪嫌疑人 115 名，涉案价值 6000 余万
元；已办理 13 起案件，提起公诉 9 件 31

人，批准逮捕 4件 9人。

近日，黄浦区检察院会同长航分局联
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双方今年以

来打击长江流域刑事犯罪，护航长江经济带
健康持续发展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近一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等非设关地成

品油走私活动猖獗。黄浦区检察院办理的包
括“冯国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在内的 13

起系列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所查办船只每条
单次运输的成品油市场价格均超 200万元；

涉案人员反侦查意识强；涉案船舶均不具有
运输柴油等危险化学品的资质。长航分局、黄

浦区检察院统一执法、司法、案件定性标准，

强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从立案环节开始，引导开展异地询问证人和

委托调查取证等取证、固证工作。黄浦区检察
院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对涉案船只

油品泄露这一情况，督促海事局做好油污清
理、事故处理、委托鉴定等工作，并会同相关

部门跟踪勘测海域污染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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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拉门而入竟跌进升降机井
涉事公司赔偿受害快递员各项损失共计近 70万元

古稀老翁状告再婚老伴独占房产

孙绍波 画

    洪老伯和张阿婆是不惑之年牵手的再

婚夫妇，将近 20年来同住在简陋的老公房
里，双方一直感情和睦。好不容易公房遇到动

迁，有了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老两口却为一
套动迁安置房的归属发生“抢房大战”。

洪老伯早年丧偶，1998年 5月，55岁的
洪老伯经人介绍，与 52岁的张阿婆结为再

婚夫妻。婚后张阿婆搬入洪老伯承租的公房

居住，户口亦一并迁入。2017年初，两人居住
的公房被征收，征收被安置人员为洪老伯、

张阿婆以及洪老伯与前妻所生女儿小洪。该
户选择了房屋安置，后在动迁组人员的主持

下，达成家庭内部征收补偿利益分配协议，
约定其中一室一厅房归小洪所有，另一套两

室一厅房归洪老伯和张阿婆共有。

2017年 9月，洪老伯、张阿婆在张阿婆与

前夫所生儿子小肖的陪同下来到动迁公司，
小肖当场书写了一份内容为洪老伯放弃房屋

产权的“申请”，让洪老伯签了名；动迁公司随
即开具了购房人为张阿婆一人的房屋供应

单。之后，张阿婆将该套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
一人名下。不久洪老伯幡然醒悟，欲反悔自己

的决定，多次找小肖和张阿婆协商被拒绝。

洪老伯经他人介绍找到我，我给他梳理
分析本案，认为上述两室一厅的房屋应按照

洪老伯一家达成的分配协议，由洪老伯和张
阿婆共有。洪老伯、张阿婆与小洪作为被征

收公房的安置对象，对动迁公司所提供的两
套安置房均享有动迁利益。三人协商一致将

其中两室一厅的房屋产权确定为洪老伯、张

阿婆共有，而另一套房为小洪所有，属被征

收人员就征收安置补偿利益在家庭内部所
作的分配协议，合法有效。洪老伯事后申请

放弃房屋产权，实为对家庭动迁利益分配方
案进行变更。洪老伯自称该申请是受张阿婆

及其儿子胁迫，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这
很难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也难以采信。

然而，对动迁利益在家庭内部重新作出分

配，应取得包括小洪在内的所有被安置人的
一致同意，并对动迁利益作出整体上的变

更，而不应仅以洪老伯或张阿婆单方的意思
表示为准，将其中两室一厅房从整体动迁利

益中分割出来。现洪老伯的“申请”未获被安
置人小洪的同意，故无法产生对三方此前一

致达成的动迁分配方案进行变更的效力。

后洪老伯委托我代理起诉维权，要求系

争安置房屋由洪老伯和张阿婆共同共有。法
庭上我方充分陈述了张阿婆不能独自获得

系争安置房产权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我
方还向法庭提出，再婚夫妻本就不易，洪老

伯与张阿婆结为再婚夫妻将近 20年，希望
两方的子女能本着二老晚年幸福的目的考

虑，协助两位老人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

解决家庭矛盾，维护大家庭的和睦安宁。我
方的观点完全被法庭所采纳，案件以洪老伯

的胜诉而告终。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时到下午 6时）为

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

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
口出来即到）

    当快递员送货上门、拉门而入时，等待他

的却是落差 2.5米的升降机井。近日，长宁区
法院对一起健康权纠纷案做出判决，涉事被

告某科技公司被判存在重大过错，应赔偿受
害快递员各项损失共计近 70万元。

送货遭遇“陷阱”之门
2018年 2月 28日，快递员胡师傅到本市

某科技公司送货，他来到 6号楼北面一扇双侧

向外拉开的门前，见右侧门把手上端贴有“拉”
字的蓝色标签，便拉门而入⋯⋯哪里想到，他

拉开的竟是直通升降机井的“陷阱”之门！
一头栽进落差 2.5米的升降机井，胡师傅

顿时血流满面。科技公司工作人员立即拨打

120、110报警。经诊断，胡师傅的伤情为：左额
硬膜外血肿、右颞叶脑挫伤、额骨骨折、左颞

骨骨折、颅底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
左侧 2-5肋骨骨折、双侧桡骨下端骨折等。住

院治疗期间，科技公司为胡师傅垫付了 9.3万
余元的医疗费。

据了解，这扇门里原是通往地下仓库的水

泥台阶，科技公司为运货方便，将它改建为升降
机井。事发当天，仓库有收发货任务，工作人员

上班后将门解锁，但门仍处关闭状态，门外地面
仅放置“请勿泊车”标志，而升降机则停在地下

一层。大门内侧至机井边沿的地面仅 30厘米
宽，毫无防备的胡师傅一拉开门就跌落下去。

2018年 11月，胡师傅向长宁法院起诉，

要求科技公司承担 100%责任，赔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77.5万

余元。原告代理律师在诉状中写道，原告开门
后进门处的地面宽度仅 30厘米，明显超过常

人能注意的范围，以致一开门即跌入电梯井，
原告对事故发生无过错。而被告擅自改造房

屋部位的使用性质，把一楼出入门门内进门处
的地面及延伸至地下一层的台阶改为电梯井，

其行为具有违法性。被告改造后未采取任何
安全措施，存重大过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被告科技公司承认管理上存在不足，但
属责任轻微。科技公司认为自己在涉案大门

门口的道路和停车位上都设置了禁止通行标

志，仓库大门常闭，没有公司的标识和标记，
一看就知不是办公或公共场所。原告自行打

开房门闯入是发生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由
此应当减轻被告责任。被告愿意承担 20%-

30%的赔偿责任。

快递员是否“擅自闯入”

长宁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原告的肢
体和精神伤残等级进行鉴定，结论为原告患

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构成八级伤残，应评定为
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其余肢体伤残分别

构成一个九级伤残和三个十级伤残。
日前长宁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由

于原告表示自愿承担 10%的责任，法庭认定

被告承担 90%的责任，其余 10%责任由原告
自负。遂判决被告科技公司应赔付原告胡师

傅共计 69.4万余元，扣除已经垫付的 9.3万
余元，余款 60.1万余元。

主审法官傅君对判案理由做了解释。本

案事发地点属于被告公司经营场所，被告在

将事发地点原有阶梯改造为升降机井并安装
升降机后，外部仅用一扇可以双侧向外拉开

的门关闭，既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提示门内
系升降机井存在安全隐患，也未采取安全防

范措施，而是放任该危险的存在。被告主张该
门门口有车辆停放，并放置了禁止通行的标

识，但该标识仅为“请勿泊车”，未能起到禁止

人员进入的警示作用。因此，被告存在重大过
错，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是否应自负责任的问题，事发
地点一楼门外没有禁止人员进出和通行的标

识，原告按照快递面单上的地址递送包裹，并
不构成“擅自闯入”。原告在拉开门进入后，对

于路面状况应当予以注意，但事发时大门关
闭且非透明又无任何警示标识，无法从外部

观察或知晓到门内的状况，进门后的地面距
离仅约 30厘米，原告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责任

较为轻微。
特约通讯员 章伟聪 本报记者 袁玮

    本报讯（记者 袁玮）母女俩把商品
放进自己包，偷偷摸摸从购物结账的队
伍边溜走，如此往返 3次，盗窃超市坐

垫、衣服套、储物袋等物品。近日，两名盗

窃超市商品的嫌疑人被徐汇警方抓获。
去年 12月 7日傍晚，徐汇公安分局

田林新村派出所接报案，某超市工作人

员发现两名疑似在超市内盗窃的女子。
接到报案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超市

保安协助下将两名女子控制，并带回派
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据超市工作人员陆先生反映，当天

下午，他在工作中发现两名女子经过收

银台时，所付金额和实际带走物品不符，
同时还注意到两名女子分 3次将没有付

钱的物品塞进寄包柜内。发现这一情况
后，他迅速报警。

经讯问，嫌疑人周某交代，当天和母
亲到超市购物时，发现羊毛坐垫不错，便

偷偷塞进自己包内。在收银台，她付了

9.9元小桌垫结账，同时让其母拎自己的
包跟在身旁一同前往储物箱，将没付钱

的羊毛垫塞了进去。通过这样的“逃单”
方法，两人又先后两次进入超市实施盗

窃。本想着离开时，再从储物箱内取出物
品，没想到竟被发现抓获。嫌疑人周某还

表示，实施盗窃的动机来自于贪小心理
和对法律意识的淡薄，殊不知，其行为已

属犯罪行为。目前，周某、

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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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孙云）在某名校工作的王
强（化名）月薪 1.3万元，却拒不偿还与前妻
在婚姻期间共同借下的 200余万元债务，还

在被法院强制执行期间瞒报个人财产，把月
收入“缩水”到 5000元，对拥有银行存款、公

积金和一套房产等情况也闭口不提。1月 14

日下午，他与另 5名“老赖”，因未如实报告财

产、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等原因被杨浦法

院司法拘留。杨浦法院法官介绍说，不如实报
告财产的“老赖”将有可能被处司法拘留。在

1月 14日杨浦法院举行的“涉民生”案件专
项执行大会上，就有 59名自然人、39家企业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9年，杨浦法院加大执行力度、规范
执行行为，多方协调，更准确、翔实地调查被

执行人经济状况，对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被执
行人采取强力措施。同时，杨浦法院切实兑现

当事人胜诉利益，进一步采取各类执行措施。
被杨浦一运输公司长期拖欠劳动报酬的 33

名劳动者就在杨浦法院这场“涉民生”案件专

项执行大会上拿回了共计 60余万元的工资。
此外，还有 160余万元执行款在专项执行大

会上被发放给交通事故、共有物分割等案件
的当事人，广大申请执行人得以欢度春节。

上海警检携手打击运输非法来源成品油犯罪

杨浦法院持续加大力度破解“执行难”

一名校“老赖”不如实申报财产被拘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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